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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 「檔案清理與

鑑定工作坊」心得報告 

 

一、 受訓日期 

108年4月29~30日(第一梯次) 

二、 受訓地點 

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10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

公共會議室1024室（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） 

三、 主辦單位 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四、 受訓人員 

秘書室管制員梁鍾祥(依奉核簽，本總臺秘書室報名參訓2梯次

各2員，因檔案管理局另有刪減機制，本梯次網路公告錄取1

名) 

五、 課程內容 

（一） 計畫性檔案清理與鑑定 

本課程由檔案管理局檔案徵集組陳怡佩科長講授，概述本次

課程之主題-計畫性檔案清理與鑑定。 

1. 澄清檔案清理與檔案清查不同、亦不等於檔案銷毀。檔

案清理係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，將逾保存年限之檔案

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，分別辦理銷毀或移轉，

或其他必要之處理。檔案清查係指依照檔案目錄，逐案

或逐件核對管有檔案並檢查其保存狀況之過程。 

2. 檔案清理相關法規與程序。計有：檔案法第11條、第12

條、檔案法施行細則-第6條第 6款（清理）、第10條第1

項（送審程序）、國家檔案移轉辦法、機關檔案保存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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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及銷毀辦法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-銷毀及移轉章。 

3. 計畫性檔案清理之定義。各機關針對定期保存檔案及永

久保存檔案，有計畫地分階段規劃檔案清理範圍，並透

過檔案鑑定機制，審慎判定檔案之銷毀、續存或移轉。 

4.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-前置作業、檔案內容研析與清查、

檔案鑑定及後續作業。 

（二） 檔案鑑定實務一(台灣鐵道史) 

本課程由鐵道專家蘇昭旭講授，藉由細說台灣鐵道史，提供

相關歷史檔案的鑑定過程及保存建議。 

（三） 檔案鑑定實務二 

本課程由宜蘭縣史館館長廖英傑講授，藉由其於檔案管理局

任職經歷及其後管理宜蘭縣史檔案之經驗，闡述辦理檔案鑑

定時應建立之基礎意識及方法。 

（四） 內政部執行檔案清理中程計畫經驗分享 

本課程由內政部總務司葉春田科長講授，介紹內政部檔案清

理中程計畫，並分享計畫性清理執行步驟及重點。 

六、 課後心得 

(一) 本課程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近年推動「計畫性檔案

清理」於本(108)年辦理 「檔案清理與鑑定工作坊」系列課

程。本梯次為檔案管理局本部年度首場，另有北、中、南三

場總計4個梯次。本梯次除正式課程外，亦可就近於新莊聯

合辦公大樓北棟1F參觀珍貴的國家檔案典藏展。 

(二) 為何需要辦理計畫性檔案清理？可先由下列幾個面向思考 

1.如果檔案清理不僅止於騰出庫房空間，還有哪些更具效益

的事？ 

2.檔案清理範圍除了依各年度橫向切割外，是否可以更有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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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？ 

3.片斷性的檔案銷毀是否適合所有逾年限檔案? 

由於某些檔案需要經過時間的積澱才能充分研判其存續的價

值，有時永久檔案不一定值得永久保存，定期檔案亦不盡然

屬於定期，而檔案管理局在面對具隸屬關係之機關各自劃定

不同送審範圍時，實難以就關聯檔案判定存毀，亦難以就各

機關所送目錄中僅有之片斷資訊窺其全貌。因此，檔案管理

局於近年持續推動各機關進行計畫性檔案清理，以期改善前

述有關國家檔案之徵集困境，幫助各機關留存重要施政紀錄

檔案，以利導入國家檔案審選機制。 

(三)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

前置作業 

1. 瞭解管有檔案現況、檔案媒體型式、年度、類別與數量，以

掌握清理範圍基礎資訊。 

2. 研擬檔案清理中程計畫。考量需求、人力及經費，逐年排列

清理順序與範圍，可限定特定年代區間，亦可分類別進行。

清理重點在於組織職掌重大變革、核心業務檔案、逾30年檔

案、已屆國家檔案移轉年限(25年) 檔案、承接他機關檔案

等，亦要掌握檔案類別及數量分布。 

3. 成立檔案清理工作團隊。指定召集人、組成成員，依人事單

位、業務單位、檔管單位等妥善分工規劃。 

 

檔案內容研析與清查 

1. 分析機關核心職能，瞭解機關背景、歷史沿革、職能變遷、

主管業務法規及各階段業務重點。此處可由機關之大事紀、

彙編、白皮書、年刊、紀念專刊、法規資料庫等進行資料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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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。 

2. 擬定檔案留存原則及重點。 

3. 辦理檔案細部清查，查核案卷內容正確性（案名與實體卷符

合情形)、確認檔案完整性（附件歸檔情形），整理案名清單

並進行解降密檢討。 

 

檔案鑑定 

1. 選擇鑑定基準，周延考量檔案之原始價值、行政稽憑價值、

法律價值、資訊價值、歷史價值、保管及修護成本、若未留

存之風險評估等，構建基礎意識。 

2. 籌組檔案鑑定小組並召開會議、辦理書面初審、辦理實地檔

案內容鑑定、研商及確認鑑定結果。 

 

後續作業 

1. 檔案銷毀－屬定期保存檔案且已屆保存年限者，編製銷毀計

畫、檔案銷毀目錄併附鑑定報告，依銷毀 程序送檔案局審

核，俟核復同意後據以執行銷毀。 

2. 檔案續存－屬機關永久保存或延長保存年限者。 

3. 檔案移轉－屬列為國家檔案者，依檔案局規劃期程辦理移

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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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1F國家檔案典藏展 

「檔案清理與鑑定工作坊」課程照片 


